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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饲用微囊脂肪粉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评估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经配料、乳化包埋、喷雾干燥、包装等主要工艺制备的饲用微囊脂肪粉的生产加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33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T 16764 配合饲料企业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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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76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饲用微囊脂肪粉
以植物油脂、鱼油、中链甘油三酯（MCT）等为芯材，以麦芽糊精、麦芽糖浆、葡萄糖浆、乳糖、乳清粉、乳清蛋白粉、大豆蛋白、大米蛋白粉、乳粉等为包埋壁材，添加乳化剂和其他添加剂，加工制成的脂肪粉。

3.2 
微囊
定义
3.3
芯材
	微囊胶囊化时，被包埋保护的物质称为微胶囊的芯材。
3.4
包埋壁材
	用来包埋保护的成囊物质称为微胶囊的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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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原辅料要求
4.3.1 芯材要求
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制定的《饲料原料目录》的规定。
2020版《中国药典》第二、三、四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3）第2045号《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2）第1773号《饲料原料目录》
4.3.2 包埋壁材要求
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制定的《饲料原料目录》的规定。
4.3.3 其他添加剂要求
	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制定的《饲料原料目录》或《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的规定。
4.4 卫生要求
补充完善。
5  加工技术要求       
5.1 配料
5.1.1 油相配料
	将油脂及油溶性物料加热搅拌至完全溶解状态。
5.1.2 水相配料
	将水溶性物料溶于水中，搅拌加热到一定温度，至全部溶解，水用量按总配料固形物60%~68%计算。
5.2 乳化剪切
	将配制好的油相物料加入到水相物料中，进行乳化剪切，剪切速率不低于1000rpm，剪切时间15min~30min，剪切物料温度控制在45℃~70℃。
5.3 高压均质
	剪切后的物料通过均质机进行均质，压力宜为5Mpa~30Mpa。
5.4 喷雾干燥
	剪切后的物料通过喷雾干燥设备进行干燥，进风温度宜为165℃~195℃，出风温度宜为75℃~95℃。
5.5 过筛
干燥的饲用微囊脂肪粉应经振动筛过筛，筛网宜为12目~16目。
5.6安全控制
	饲用微囊脂肪粉生产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贴示于生产车间的明显位置。
5.7操作规程
	饲用微囊脂肪粉生产企业应建立各工艺岗位的操作规程。
5.8生产记录
	饲用微囊脂肪粉生产企业应建立完整、准确的产品生产过程记录和存档制度，生产过程的所有环节的关键技术参数宜保存14个月连续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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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感官要求
将样品放在白板上，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
6.2 理化指标要求
6.2.1粗脂肪含量
按GB 5009.6中的第二法酸水解检测。
6.2.2水分
按GB/T 6435的规定检测。
6.2.3粗灰分
按GB/T 6438的规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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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总则
饲用微囊脂肪粉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饲用微囊脂肪粉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7.5的要求进行。
7.3 型式检验
饲用微囊脂肪粉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1 申请国家型式认可；
2 因产品设计、工艺、结构或主要关键材料变更而影响产品性能；
3 正常生产每四年进行一次；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产品为合格品。
7.4.2 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允许加倍抽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该产品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7.5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应按表7.5的项目要求进行。
表 7.5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感官要求
	4.1
	6.1
	△
	△

	2
	粗脂肪含量，%
	4.2
	6.2.1
	△
	△

	3
	水分，%
	4.2
	6.2.2
	△
	△

	4
	粗灰分，%
	4.2
	6.2.3
	○
	○

	注：“△”表示必须检测项，“○”表示可选检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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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
8.1.1 饲用微囊脂肪粉的标志应符合GB/T 6388的规定。
8.2 包装
	饲用微囊脂肪粉应在专用的包装间进行包装，产品包装袋应采用两层包装，内包装用聚乙烯等无毒塑料袋，标签应符合GB 10648的要求。
8.3 运输、贮存
8.3.1 饲用微囊脂肪粉运输、贮存应符合GB/T 16764的要求，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燥，长途运输的车、船必须遮盖、防晒、防雨，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8.3.2 饲用微囊脂肪粉不得在露天堆放，不准与潮湿的地面直接接触，堆放时底层用码架垫底，袋与墙之间距离应在20cm以上，堆放高度不超过10袋。
8.3.3 饲用微囊脂肪粉应贮存在干燥、无腐蚀介质的有遮蔽场所，远离热源、避免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
8.4 保质期
	在规定的存储条件下，饲用微囊脂肪粉从生产日起，保质期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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